
关于设立 2020 年度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
新基金项目的通知 

 

根据“争千进百创一流”的学校学科建设目标和以“纺织

服装”为特色的时尚设计类学科建设需要，特设立“2020 年

度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”。通过学科交叉的项

目研究来培育具有浙江理工大学特色的时尚设计类基础研

究和应用研究成果。具体事项如下： 

一、目标和任务 

根据浙江省大力发展“八大万亿产业”和发展数字经济

的规划，科研创新基金设立旨在充分发挥浙江理工大学学

科专业的特色优势，满足传统制造业向文化产业延伸和向

时尚产业转型的新经济结构调整需要，适应传统制造业增

长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延伸的新经济、新业态变化

特征，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，以“时尚设计”为引领，通过学

科交叉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，来组建团队、打造梯队、

培养人才、凝练成果。夯实具有浙江理工大学特色的时尚

设计类学科建设基础。 

一、申报范围及标准 

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申报范围面向全校

时尚设计类各学科 45 周岁（1975 年 5 月 1 日以后出生，按

艺术类考核）以下教师，通过组建创新团队（不少于 5

人）申报，团队成员年龄不限。鼓励跨学院、跨工作室组

建的团队申报。 

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单项资助金额范围

在 10-25 万元（其中设备费不超过 5 万），根据不同建设内

容和预期成果，通过专家评审确立资助项目和资助额度。



评审标准突出技术成果转化和产品成果市场化的优势，同

时注重： 

1.研究内容（优势特色、创新性和可行性） 

2.现有团队成果（体现团队前期合作基础） 

3.预期研究成果（体现团队未来成果凝练） 

4.团队研究条件（负责人、团队梯队及分工合理） 

5.管理及经费安排（经费开支合理性） 

二、申报及考核要求 

1.项目执行期限。资助的基金项目的考核期为二年。 

2.项目考核要求。根据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任务书研究

成果对立项项目进行期中检查和期满考核。项目组成员在

项目期获得以下成果（指导学生除外）免于考核：以排名

前三获国家级重点/重大项目；或排名前四获国家级教学/科

研奖项。 

3.项目经费拨付。项目立项后拨付项目经费的 50%，

通过中期考核后拨付剩余 50%经费。 

4.项目申报时间。5 月 25 日截止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1.申请人根据要求认真填写“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

基金项目申请表”（附件 1）。 

2. 申报材料电子版请于截止日期前发送至邮箱

490344007@qq.com，同时提交本人签字纸质材料一式一份

至 21#B204 办公室，过期不予受理。联系人：包德福，联

系电话：15068148383。 

3.经设计学学科组织专家评审后立项。 

4.立项后填写“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任务

书”（附件 2）。 

四、注意事项 



1.已经列入 2019 年时尚设计类学科学术骨干人才基金

项目资助的 16 位教师不再作为负责人申报，可以作为团队

成员，各项目团队成员不允许重复。 

2.项目依托机构包括各级学科平台（含科研、教

学）。 

3.当年度获批的项目经费须于 12 月 20 日前使用完

毕，到期未使用经费，学科将收回统筹使用。项目经费使

用规范参考学校最新科研启动基金管理办法执行。 

4.项目级别按照学校认定结果认定、成果级别按照学

校最新科研政策规定进行认定。 

5.经费从“以‘纺织服装’为特色的时尚设计类学科构建

研究与实践”项目中列支。 

6.本通知未尽事宜，经设计学学科研究讨论后决定。 

 

附件： 

1. 2020 年度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申请表 

2. 2020 年度时尚设计类学科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任务书 

 

 

 

 

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 

 2020 年 4 月 30 日 

 

 

 


